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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探索
.

来自：大江网-江西日报 作者：尹小健 更新时间：2012-10-10 点击： 1039  【打印】【关闭】  

  201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121万吨，比2002年增产11415万吨，增长25%，年均增长2.5%；农民人均纯收

入为6977元，实际增长10%以上，增幅再次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现连续8年较快增长，比2002年增长1.8

倍。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稳定增长、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源于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坚定地推进中国

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现代农业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着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全面进步。 

  加快农村经济体制创新 

  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我国采取了深化农村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组织

化程度、农业生产服务社会化程度等一系列措施。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已经不能适应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的需要。胡锦涛总书

记在2008年考察小岗村时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

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重要途径。在保障农民土地承包

权益的前提下，我国各地农村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规范地开展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鼓励并扶持种植大户和养殖大户，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发展涉农公司等多种形式的规模经

营，积极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和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我国开始施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大力扶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民进

入市场、应用先进技术、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省级、市级和县级示范社建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

社规范运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参股龙头企业，鼓励并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跨行政区发

展，鼓励并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的规模化发展。 

  除了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外，各地也积极鼓励并扶持农业大户的发展。无论是种田大户还是养殖大户，

他们都是当地的种田能人或是养殖能人，经济实力较强，种植或养殖规模明显高于当地同行业农户的平均规模，成

为带动农业科技示范和农民致富的榜样、带动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的龙头。 

  与此同时，各地大力扶持农业公司的发展，形成了一批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在连接单个农户

和大市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龙头企业形式多样，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公司，农产品销售公司，农产品加工、

仓储和运输公司，产供销一体化公司。此外，各地大力推进“一村一品”建设，培育出一大批特色明显、类型多

样、竞争力强的专业村镇，使之成为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配套基地。在发展“一村一品”特色农业的基础上，许多

地方大力推动发展“一乡一品”或“一县一品”农业，壮大了农业产业规模。 

  加快科技创新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节约成本、增加效率和推动规模经营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断拓展农

机作业领域，提高农机服务水平，不断开发适合我国自然条件和农产品生产、加工的农业机械；大力发展设施农

业、畜牧水产养殖等机械装备，探索农业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种养大户、农机大户、农



机合作社购置大中型农机具。在农业领域广泛使用农业机械，将农民从简单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增加了农民收入，使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 

  广泛推广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创新。在广大农村地区，广播、手机、电视、电脑的普及率逐年提高，越来越多

的农民能够获得及时的天气预报和经济信息服务，缩小了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差距；进一步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形成高速公路和高等级公路网络，加快了运输工具和加工储藏技术的变革，从而将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

活动同城市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以高等院校、农业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实验室的研究力量为依托，形成了一支学科齐全、年龄

结构合理、实力雄厚的科学研究和研究成果开发队伍。加大了科研资金投入，为科学研究和研究成果开发提供最先

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同时，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在主产县建立良种繁育基地和种子质量检测机

构，在重点乡镇普遍建立良种展示示范基地，促进粮食作物大面积增产。根据科技部资料显示，我国粮食作物的良

种覆盖率已经达到95%，良种对我国粮食作物增产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5%以上。 

  围绕农业基础设施、主导产业发展、经营组织创新、农业科技应用等内容，加快了我国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是引导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六大以来，一批国

家级、省级和县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已经建立起来，对全国各地农业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各地积极实施农

业关键技术措施，推广与普及良种，采用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等新栽培技术，也为粮

食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产增效作出了重要贡献。 

  培育新型农民 

  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大批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新型农民。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特别是青壮

年劳动力离开农村的背景下，千方百计留住大批热爱农村的农村青年，积极鼓励和扶持热爱农村、热爱农业并掌握

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城市青年奔赴农村，就显得尤其重要。城市劳动力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是“以工促农”、“以

城带乡”战略的具体表现。为此，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在各省、市、自治区广泛开展了“三支一扶” 计划和各

种农民培训计划。 

  2006年，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卫生部、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中央共同发出《关于组

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宣布从当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招募2万

名高校毕业生，在经过短暂培训后，安排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参加“三支一扶”计划的

高校毕业生，在农村基层工作期间享受一定的生活、交通补贴，统一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三

支一扶”计划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安排专项经费予以支付，中央财政通过不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予以支持。国家

鼓励这些参加“三支一扶”计划的高校毕业生在服务期满后扎根基层。为了使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参与到“三支一

扶”计划当中来，让他们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各级政府还逐年加大对他们进行补贴的力度

和其他优惠政策的力度。 

  在向农村输送农业现代化急需的高校毕业生的同时，各级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农民技能培训工程。农业部制定的

《2003—2010年全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旨在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培

养一大批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这个规划包括五大工程，即“绿色证书工程”、“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

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植工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和“农业远程培训工程”。“绿色证

书工程”要求按农业生产岗位规范要求，开展专项技术培训，培养骨干农民；“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要

求对农村优秀青年开展以科技为主的综合性培训，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坚力量；“新型

农民创业培植工程”要求从参加前两大工程培训的学员中，选拔能开展规模化生产和具有创业能力的优秀学员，通

过政策引导、信息服务、创业资金扶持和后援技术支持，将其培植成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经营的农场主和农民企业

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程”要求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引导性和示范性培训，提高农民进

城务工就业的素质和技能，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农业远程培训工程”要求运用现代教育手段，加

大传播覆盖面，快捷有效地向广大农民提供技术、信息和咨询服务，使农业科技成果迅速走进千家万户。通过实施

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规划，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能从事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

民，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产品竞争力增强，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 

  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既是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又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强农

惠农政策。 

  2002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实施东北高油大豆良种补贴，此后，补贴品种逐步扩大到水稻、小麦、玉米等

主要农作物。2004年，为了保障粮农的收入，我国开始实行粮食直补，同年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2006年，国家进

一步完善和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建立和完善对种粮农民的支持保护制度，并出台了农资综合补贴政

策。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构成了中央财政支农的四项补贴，是国家粮食生产扶持

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补贴资金逐年增长，2011年中央财政支农四项补贴达到1406亿元，比2010年增加180亿元，

是2004年的9.7倍，初步构建起生产补贴与收入补贴有机结合、专项补贴与综合补贴配套实施的粮食补贴政策框



架。现在补贴政策已拓展到畜牧业、林业、草原、节水灌溉、农业保险等领域。 

  各级政府除了通过各种形式的补贴增加农民收入外，还通过减轻农民负担来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2003年，为

了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取消向农民征收的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取

消政府性基金集资，废除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

用办法。2004年，改革进一步推进，主要涉及清理、化解乡村不良债务，取消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包括烟

叶），对种粮农户实行直接补贴、对粮食主产区的农户实行良种补贴和对购买大型农机具的农户给予补贴，推进乡

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等等。2006年1月1日，我国的《农业税条例》被废止，意味着在

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我国农民每

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取消农业税，在农村工作中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重大措

施，翻开了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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